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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工程院发〔2023〕4 号

黑龙江工程学院关于印发

《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部、处及直属单位：

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（试行）》经学

校 2022 年第三十一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3 年 3 月 6 日

黑龙江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6日发出

黑龙江工程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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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不断增强学校师生

安全责任意识，使进入实验室工作和学习的人员熟悉并掌握相

关实验室安全知识，确保实验室安全稳定运行，根据教育部《关

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》 (教技函〔2019〕36 号)

和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黑工程院发〔2018〕

2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拟进入学校实验室、工程训练中

心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学生、教师以及访学进修等外来人员。经

考核成绩合格者，须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，获得准入资格。

第三条 所有拟进入实验室的人员，须接受相关安全准入培

训，在熟悉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、了解拟进入实验室的安全状

况、掌握相关实验室安全知识、具备相应安全防护技能后，方

可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活动。实验室负责人须核实其准入

资格，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不允许进入实验室。

第四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负责结合学科专业的特点，组织制

定各类人员实验室安全准入学习考核方案、制定准入考试试题、

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等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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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实验教师以及创新创业项目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

科研项目指导教师负责对进入本实验室的学生进行安全准入教

育及考核工作；研究生导师负责对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进行安

全准入教育及考核工作；实验室（中心）负责人负责对进入本

实验室的教师及外来人员进行安全准入教育及考核工作。

第六条 安全准入教育的内容应包括实验课程、研究项目所

涉及的专项安全知识；实验室一般性安全处置常识、实验室急

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；与本实验室相关的安全管理方面

的规章制度等。

第七条 安全准入考核方式可以采用多种形式，各教学科研

单位可针对本科生、研究生、教师、外来人员制定不同的考核

方式。各实验室要将考核内容及过程建立安全准入考核档案。

第八条 实验设备管理中心负责对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

安全准入制度的的建立与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。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实验设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